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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提升的当下，食品消费市场蓬勃发展。食品加工小作坊作为市场重要组成部

分，凭借灵活的经营方式和贴近消费者的优势，满足了消费者对特色食品的多元需求，还缓解了就业压

力。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重要法律救济手段，目的是严惩违法者，遏制不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

市场秩序。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对食品领域惩罚性赔偿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实际执行中，

食品加工小作坊的惩罚性赔偿案件争议不断。小作坊规模小、资金有限，高额赔偿易致其倒闭，加大赔

偿执行难度。认定小作坊“明知”食品不安全缺乏判断标准和取证方法，司法实践易同案不同判。消费

者向小作坊索赔时，面临取证难、维权成本高问题，很多人放弃维权。这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以完善

惩罚性赔偿制度，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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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the food consumption market is 
flourishing.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rket, small-scale food processing workshops, with 
their flexible operating methods and proximity to consumers, not only meet diverse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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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 for specialty foods but also alleviate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serves as a crucial legal remedy, designed to penalize wrongdoers severely, deter illegal activities,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nd maintain market order. Article 148 of China’s Food Safety Law provides 
clear provisions on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food sector. However, in practice, punitive damages 
cases involving small-scale food processing workshops have been contentious. Due to their small 
scale and limited capital, high compensation amounts can easily lead to their closure,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enforcement. Determining whether a small workshop “knowingly” produced unsafe food 
lacks clear judgment standards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methods, leading to inconsistent rulings in 
judicial practice. When consumers seek compensation from small workshops, they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gathering evidence and high costs of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discourage many 
from pursuing their claims. These issues urgently require research and resolution to refine the pu-
nitive damages system, safeguard consumer rights, and ensure marke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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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加工小作坊惩罚性赔偿案件总体概况 

为考察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食品生产加工下小作坊领域的适用情况，案例统计从北大法宝网以“小作

坊”“惩罚性赔偿”为全文关键词，案由设置为民事案件中的“合同、准合同纠纷”与“侵权责任纠纷”，

时间区间划定为 2020 年至 2025 年，共检索出全国范围内 108 份民事判决书，排除多次重复起诉与食品

无关的案例，最终筛选出适格案例 86 例。 
(1) 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况 
1) 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况分析 
 

 
Figure 1. Application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regime 
图 1.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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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情况，食品加工小作坊相关案件在惩罚性赔偿判定方面的情况一目了然。

未判令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案件在整体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高达 61.63%，而判令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的案件仅占 38.37%。如此悬殊的比例差异，深刻地揭示出消费者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向食品加工小

作坊主张惩罚性赔偿时，遭遇了重重阻碍。 
2) 惩罚性赔偿标准适用情况 
在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当中，大部分的案件都适用了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标准。这一现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紧密相连。该法条明确赋予消费者在因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时，可自主选择要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赔偿金

的权利。在实际的司法案件处理过程中，价款十倍的标准之所以更受消费者和法院的青睐，有着多方面

深层次的原因。从计算便捷性角度来看，价款十倍的计算方式极为简单直接，只需依据消费者购买食品

时支付的价款乘以十即可得出赔偿金额。 
在证据要求方面，主张价款十倍赔偿对消费者的举证难度相对较低。消费者通常只需提供购买食品

的凭证，证明食品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问题，如食品变质、标签信息错误等，便可依据法律主张相应

赔偿。而若选择损失三倍赔偿，消费者不仅要证明食品存在安全问题，还需提供详尽的证据来支撑自身

所遭受的各项损失，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举证的难度和成本。例如，在某些轻微食物中毒案件中，消费者

可能仅出现短暂的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后医疗费用不高，但要证明误工损失，就需要提供单位出具的

误工证明、工资流水等一系列复杂的证据材料，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往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综上所述，在食品加工小作坊惩罚性赔偿案件中，价款十倍标准凭借其计算简便、证据要求低等优

势，在实际应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3) 终审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分析 
如图 2 终审惩罚性赔偿金额分析箱线图中，箱体部分宛如一个关键的信息窗口，它明确地揭示了大

约 50%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相关案件，其惩罚性赔偿金额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间范围之内。这一集中分布

的态势，犹如行业内的一个“常规地带”，精准地反映出该类案件在日常处理中的一般性赔偿水平，多

数小作坊因一些常见的违规行为所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基本都处于这个范围之中。 
 

 
Figure 2. Box plot of final judgment punitive damages amounts 
图 2. 终审惩罚性赔偿金额分析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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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将目光进一步拓展，数据的离散程度所蕴含的信息同样不容忽视。箱线图中的须线以及醒

目的离群点，清晰地显示出部分案件的赔偿金额如同脱缰之马，远远超出了先前所提及的常见区间。尤

其是那些离群点所代表的高额赔偿案例，背后往往隐藏着令人警醒的故事。这些小作坊极有可能是因为

出现了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恶劣行为，比如在生产过程中肆意使用劣质原料，这些原料可能含有大量

有害物质，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又或者是由于生产环境管控不力，进而造成了严重后果。正是

因为这些严重的过错，它们才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承担了高额的惩罚性赔偿。 
与此同时，食品加工小作坊自身也应当从这张图表所反映的情况中深刻吸取教训。食品安全问题，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每一次违规行为，都可能如同埋下

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引发高额赔偿，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成本，更有可能对企业的声誉造成毁

灭性的打击，进而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小作坊必须将食品安全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从

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质量，建立健全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切实避免因违规行为而陷入高额赔偿的困境之中。 
(2) 小作坊违法行为类型 
如图 3 小作坊违法行为类型柱状图，小作坊不同违法行为类型对应的案件数量清晰呈现。需要明确

的是，原告起诉的小作坊并不是都具有违法行为，图 3 讨论的小作坊违法行为是法院认定小作坊存在一

定的违法行为，并且基于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权衡，这 76 个小作坊并不会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其中，

代表食品标签瑕疵的案件达到 32 起，相较于其他部分违法行为类型的案件数量，优势十分显著。小作坊

经营者由于自身知识储备有限，未能深入学习并吃透这些法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因为认知不足

而出现偏差。部分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充分意识到食品标签不仅关乎消费者知情权，更与食品安

全紧密相连，故而在标签制作时随意应付。 
 

 
Figure 3. Bar chart of illegal activity types in small workshops 
图 3. 小作坊违法行为类型柱状图 

 
未取得相关许可证的案件数量为 18 起，在柱状图中稳稳占据第二高的位置。这一数据明确表明，仍

有部分小作坊在未获得合法许可的情况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从事食

品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这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前提。小作坊无证经营，意味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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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场所的环境卫生、生产设备的合规性、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和专业资质等，都缺乏监管部门的严格

审核与持续监督。添加违禁物质的案件数量为 10 起，虽然从数量上看，相较于前两者相对较少，但这种

违法行为的性质极其恶劣，犹如一颗隐藏在食品市场中的定时炸弹，直接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的案件有 16 起。追根溯源，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小作坊在生产过程中的多方

面问题。在原材料采购环节，部分小作坊为了降低成本，采购来源不明、质量低下的原材料，这些原材

料可能存在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霉变等问题，从源头上就给食品质量埋下了隐患。 

3. 食品加工小作坊未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原因分析 

(1) 消费者举证困难 
在审视小作坊相关案件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在总计 53 起未判令小作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案件里，其中 23 起案件的判定缘由是消费者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来证实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安

全隐患。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举证工作，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1]。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大多只是关注食品的价格、口味等表面因素，严

重缺乏证据意识。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保存购物凭证、产品包装等关键证据的重要性。购物凭证，如发

票、小票等，是证明购买行为发生的直接依据，上面记录了购买的时间、地点、商品名称及价格等关键

信息；产品包装则可能包含食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重要信息，这些都是在维权

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自己主张的核心证据。但由于消费者的疏忽，一旦发生纠纷，在诉讼过程中，就

会因为缺少这些关键证据，而无法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诉求，最终导致无法获得应有的惩罚性赔偿，合法

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2) 食品仅存在标签瑕疵 
在司法实践中，有 15 起涉及小作坊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些案件里，法院经过严谨的审理与

判断，认为涉案食品仅仅存在食品标签的瑕疵，而并无实质性的质量问题，所以最终未支持消费者提出

的惩罚性赔偿请求。食品标签在食品安全领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就像是食品的“身份证”，承

载着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了解食

品、做出购买决策以及保障自身饮食安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 
部分小作坊出现的标签瑕疵，往往表现为一些相对轻微的问题。例如，可能只是文字上出现错别字，

将“葡萄干”误写成“葡葡干”；或者标注不规范，在配料表的排版上没有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排列，

本该在前的主要原料排在了后面；又或者是字体的大小不符合标准要求，过小的字体让消费者阅读起来

极为困难。但这些问题仅仅停留在标签的表面形式上，并没有对食品的实质安全产生任何影响，食品本

身的质量、成分、卫生指标等均符合安全标准。正因如此，从法律层面和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消费者基

于此类单纯标签瑕疵而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支持。 
(3) 消费者知假买假 
在司法实践的诸多案例中，有 10 起涉及小作坊的案件格外引人注目。在这 10 起案件里，法院经过

细致的调查与审慎的判断，最终认定消费者属于知假买假的类型，进而没有支持其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

求。关于知假买假行为究竟是否应当获得惩罚性赔偿，这一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领域都引发了

持续且激烈的讨论，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争议[3]。 
一种观点坚定地认为，知假买假行为在客观上能够发挥一定的市场监督作用。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部分不良商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以次充好、违规生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并威胁消费者权益[4]。
知假买假者通过自身的行为，主动发现并揭露这些商家的不法行为，对不良商家形成了一种威慑力。从

这个角度来看，支持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能够激励更多人参与到市场监督中来，有助于维护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12367


刘淑欣 
 

 

DOI: 10.12677/ds.2025.1112367 43 争议解决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5]。 
另一种观点则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知假买假行为违背了民法中至关重要的诚实信用原则

[6]。这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其内心已经明确知晓商品存在问题，他们的购买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正

常的生活消费需求，而是纯粹为了获取经济赔偿。这种行为与正常的消费行为有着本质区别，破坏了市

场交易的正常秩序和信任基础。 
《解释》第十二条至十六条共同构建了一套识别与规制非消费性牟利索赔行为的规则体系，直接回

应了小作坊深受职业打假人困扰的痛点。《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 1该条款并未一概否定“知假买假”者

的请求权，而是引入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这一限制性原则，这意味着，即便是明知而购买，其索赔权

也并非无限，法院需要根据个案情况判断其购买行为是否超出了一个普通消费者为了个人或家庭生活需

要的合理范畴，这为法官驳回明显超出合理数量的牟利性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解释》第十三条 2为

法官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例如，食品小作坊生产的短保质期特色食品，普通消费者通常一次性购

买一两份，若某购买者一次性下单上百份并旋即索赔，法院即可依据此条认定其远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从而驳回其十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可能仅支持退款或少量补偿。这极大地压缩了职业打假人通过

“批量购买、小额索赔”模式牟利的空间。《解释》的第十五、十六条则赋予了法院强大的司法制裁权，

对实践中存在的“调包”、“夹带”、“造假”后索赔等恶劣行为形成了有力威慑，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提供了对抗不法侵害的法律武器。 
(4) 难以认定小作坊过错 
在司法实践的复杂案例中，有 5 起与小作坊相关的案件呈现出独特的法律争议焦点。在这 5 起案件

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基于严谨的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分析，最终认为难以认定小作坊存在明知故犯的过

错，故而没有支持消费者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从法律层面来看，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适用通常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其中关键一点便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观故意意味着行为人清楚知晓自己的行

为会产生违法后果，却依然积极为之；重大过失则是指行为人因严重疏忽，未能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

从而导致违法结果的发生。 
然而，在一些涉及小作坊的案件情境里，情况变得较为复杂。部分小作坊由于自身管理体系混乱，

内部规章制度如同虚设，缺乏有效的质量管控流程和人员培训机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出现各类违

规操作。同时，小作坊经营者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了解严重不足，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对一些食品安全

标准、生产许可要求等关键法律规定一知半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违法风险。但这些情况往往只

能表明小作坊存在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并不能确凿地证明其存在明知故犯的过错[6]。在实际案件审理

时，由于缺乏直接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小作坊主观上明知违法却仍然实施相关行为，法院难以判定其符合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这一结果使得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在法律程序中遭遇阻碍，难以顺利实现，

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4. 完善食品加工小作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议 

(1) 完善法律法规 
首先，进一步明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界定。目前，在食品安全领域，“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

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按每次购买金额分别计

算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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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概念在实际判定中存在模糊地带，导致司法实践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7]。为解决这一问题，相

关部门可通过制定详细的司法解释，以严谨的法律条文形式，对各类食品，如乳制品、肉制品、糕点、饮

料等，在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中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违法行为对应的情形，进

行细致入微的列举和说明，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法院可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将实际发生且具有

典型性的案例作为参考范例，供各级司法机关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借鉴，从而统一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

增强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有效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让法律的公平正义在每一个食品安全案件

中得以彰显。 
其次，细化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方式。惩罚性赔偿计算标准和方式的不明确，使得在实际操

作中存在诸多争议。为使惩罚性赔偿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应清晰界定在不同情形下价款十倍和损失

三倍的具体适用条件。当食品价格较低但消费者因食用问题食品遭受严重身体损害时，优先适用损失

三倍赔偿，并明确损失范围涵盖直接的医疗费用、误工损失、交通费用，以及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针对价格较高的食品，若食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但未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可适用

价款十倍赔偿[8]。同时，充分考量食品的种类、价格波动、消费者实际损失程度等多元因素，制定详

细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步骤，确保惩罚性赔偿既能对违法小作坊形成有力威慑，又能合理补偿消费者损

失。 
最后，继续完善对知假买假行为的法律规定。知假买假行为在市场监督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争

议，需要在诚实信用原则和市场监督作用之间寻求平衡。立法部门应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明确规则。对于以净化市场为目的，且购买行为、索赔行为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知假买假者，

在其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商家存在主观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可支持其获得惩罚性赔偿。而对于那些以

恶意索赔为目的，故意诱导商家犯错、批量购买轻微瑕疵商品并漫天要价的行为，应明确予以否定，不

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从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正常维权环境[9]。 
(2) 加强地方监管 
首先，统一各地对食品加工小作坊的监管政策。当前，各地对食品加工小作坊的监管政策参差不齐，

这不利于构建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国家应制定一套全面、细致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全国统一小

作坊监管标准和规范，明确各监管部门，如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在小作坊监管中的职责

和权限，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复监管现象。在小作坊生产经营全过程中，从原材料采购环节要求查验

供应商资质、原材料检验报告，确保原材料安全；生产加工环节规范生产流程、设备清洁消毒要求；包

装标识环节严格规范标签内容、字体大小、颜色等；储存运输环节明确温度、湿度控制标准等，实现全

方位、无缝隙监管。 
其次，加大监管力度。为有效遏制小作坊违法违规行为，需显著增加日常巡查和抽检频次。根据小

作坊的生产规模、产品种类、过往违法记录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巡查和抽检计划，提高抽检的覆盖率

和针对性。对于生产高风险食品，如即食食品、婴幼儿食品的小作坊，增加抽检频率和检测项目。一旦

发现小作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如使用过期原材料、违规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

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严厉处罚，大幅提高其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 
最后，建立小作坊信用监管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小作坊信用监管体系，对小作坊的生产经营行为

进行全面、客观的信用评价。评价指标涵盖产品质量、守法经营、消费者投诉处理等多个维度。将信用

评价结果与小作坊的市场准入挂钩，对于信用良好的小作坊，在行政审批、许可证办理等方面给予绿色

通道；信用较差的小作坊，限制其市场准入范围或提高准入门槛。同时，与金融机构合作，将信用评价

结果作为信贷支持的重要参考，信用良好的小作坊可获得更优惠的贷款利率和更高的贷款额度，激励小

作坊诚信经营，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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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能力 
首先，加强食品安全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社交媒体等多种媒体渠道，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的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制作生动有趣的科普视频、漫画、文章等内

容，通过电视台的生活类节目、报纸的食品安全专栏、网络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广泛传播。定

期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社区宣传活动，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向广大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基础知

识，如食品储存方法、辨别食品优劣技巧，以及《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主动识别问题食品，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 
其次，提供消费者维权指导和帮助。建立专门的消费者维权服务平台，整合法律专家、律师、食品

安全检测机构等专业资源。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解答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针对证据收集困难的问题，安排专业人员指导消费者如何妥善保存购物凭证、问题食品样品、

与商家沟通记录等关键证据，必要时协助消费者进行证据保全。对于经济困难或缺乏法律知识的消费者，

平台可提供诉讼代理服务，推荐专业律师代理消费者进行维权诉讼，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难度，让

消费者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敢于维权、善于维权。 
最后，鼓励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制定详细的举报奖励标准和流程。

对于举报小作坊违法行为，如生产假冒伪劣食品、无证经营等行为的消费者，经核实后，根据违法行

为的严重程度和举报线索的价值，给予举报人适当的物质奖励，如奖金、奖品等。同时，对举报人信

息严格保密，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通过这种方式，充分调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积极性，形

成“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小作坊的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

形。 
(4) 考虑小作坊实际情况 
首先，建立小作坊保险制度。为减轻小作坊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的赔偿压力，同时保障消费者的

赔偿权益，应积极鼓励小作坊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小

作坊购买保险的成本，提高其参保积极性。保险公司根据小作坊的生产规模、产品风险等级等因素，合

理制定保险费率和赔偿额度。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小作坊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按照保

险合同约定进行赔付，避免小作坊因巨额赔偿而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倒闭，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获得应有

的赔偿。 
其次，对经营困难的小作坊提供帮扶。对于因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面临经营困难的小作坊，政府

应伸出援手，帮助其渡过难关，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方面，提供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小作坊的融资

成本，帮助其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在技术方面，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小作坊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其改进

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减轻小作坊的经营负担。

通过这些帮扶措施，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小作坊的健康发展，维护了市场的稳定和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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